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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提升及強化本校專任教師之教學、研究、學生輔導與服務職責之專業能力及素養，並

協助其專業發展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 
二、薪傳教師由本校專任教師或退休教師中，在教學、研究、服務或輔導方面堪為表率，經

系所主任或各學院院長推薦，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擔任之：  
(一)教學偕行薪傳教師：  

1.曾獲教育部頒發教學相關獎項。  
2.曾獲本校教學優良教師獎項。  
3.曾獲國外大學頒發教學相關獎項。  

(二)專業偕行薪傳教師：  
1.曾獲教育部頒發教學或研究等相關獎項。  
2.曾獲科技部或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。  
3.曾獲本校教學優良教師或優良導師等獎項。  
4.曾獲國外大學頒發教學或研究相關獎項。 

 
三、新進教師得參照學校所列薪傳教師名單，自行敦聘教學偕行、專業偕行薪傳教師各一名，

必要時得由薪傳教師媒合小組協助之。前述教學偕行、專業偕行薪傳教師由不同教師擔

任。經期末教學評量支持小組會議確認問卷結果需改善、以及教學評鑑未通過之教師，

應依輔導需求敦聘教學偕行或專業偕行教師一名，協助改善教學或研究服務。  
薪傳教師媒合小組由校長、副校長、教務長、三院院長、師培中心主任及教學發展中心
主任組成之。 

 
四、本校專任教師得申請薪傳教師進行教學、研究、學生輔導與服務、專業發展方面之諮

詢，其薪傳諮詢對象期程如下：  
1.新進教師應接受一學期以上之雙薪傳諮詢服務，以及二年內二次以上觀課與回饋。  
2.經「期末教學評量支持小組會議」確認問卷結果需要改善教學之教師，應接受一學期以  
上之薪傳諮詢服務。  

3.教師評鑑未通過者，應接受一學期以上之薪傳諮詢服務。 
 
五、每位薪傳教師至多協助一至三名教師。薪傳教師諮詢方式可採面談、教學觀課、電話諮

詢、網路諮詢、團體討論等類型，每學期至少三次為原則。 
 
六、薪傳教師之申請時程每年由教學發展中心另行公告之，申請者請填妥「薪傳教師申請

表」，於期限內送交教學發展中心辦理。 
 
七、薪傳教師依諮詢次數核實支給費用，每位薪傳教師每學期補助金額以不超過新臺幣伍仟

元為原則，觀課費用則另以鐘點費支付，退休教師另視實際需要核實支給往來交通費。 
 
八、每次薪傳活動進行時須填寫「教師薪傳活動記錄表」送承辦單位存查，作為追蹤精進與

經費核銷之依據。 
 
九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，並經校長核定後實施。 


